缓 考 申 请

	学生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个 人 申 请
（因事缓考，由学生本人写明不能参加考试时间段及原因，不够可另附页；因病缓考，需附西区校医院二楼医务科加盖校医院院长名章的诊断或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或住院证明。）

	联系电话：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签字后，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填写以下内容。实践课程因其特殊性，一般不予缓考，任课教师同意缓考的，经教学秘书确认后，方可填入下表。

	序号
	缓考课程详细名称
	考试性质

（正常考试）
	考试时间

	1
	
	
	

	2
	
	
	

	3
	
	
	

	4
	
	
	

	5
	
	
	

	6
	
	
	

	7
	
	
	

	8
	
	
	

	该同学办理缓考课程共计        （数字大写）科。

教学秘书签字：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籍科签字：
（E207）
年     月     日  
	
教务处主管处长签字：
（E206）
              年     月     日
（签字完成后交回E207） 


注：1、缓考申请必须在考试前办理2、此申请只适用于期末考试，期中考试、补考、重修不予办理缓考手续3、办理完毕后，将此申请原件（因病缓考附校医院诊断）及复印件各一份交教务处学籍科（西区新主楼E207），原件由学籍科留存，复印件盖教务处经办人名章后由学生本人留存4、凡属弄虚作假骗取缓考资格的，一经查实，取消缓考资格，按旷考处理，并按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